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关于集中开展“校园贷”专项教育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系：
[bookmark: _GoBack]近期部分不良网贷平台利用虚假宣传、降低信贷门槛等方式，变相发放高利贷，诱导在校大学生过度透支消费，通过恐吓、胁迫等非法手段进行催收，从中牟取暴利。这些行为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干扰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严重影响到学校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根据《中共山东省季高校工委关于集中开展“校园贷”专项教育整治行动的通知》鲁高工委通字[2016]104号文件要求，为帮助学生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引导学生理性消费，自觉抵制不良网贷的诱惑，提高同学们的安全防范能力，切实维护好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学校决定开展“校园贷”专项教育整治行动。
1、开展好自查摸排工作：各系要全面开展对“校园贷”情况的自查工作，以班级为单位逐一排查学生是否存在网络借贷情况和网络借贷平台进校园情况。排查情况以系为单位进行汇总并如实填写《学生参与“校园贷”调查情况统计表》（按保卫处要求），并把情况电子版、打印版于12日上交保卫处、学生处。
2、加强教育防范工作：各系首先要召开辅导员、班主任会议，并及时把会议精神通知到每一同学，并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召开防范网络诈骗、远离“校园贷”主题班会。班级要结合由“校园贷”引发的真实案件、宣传教育视频等手段向同学们介绍了关于“校园贷”方面的知识，包括“校园贷”的种类、使用者、高利息和归还方式等，指出“校园贷”中隐藏的陷阱，例如费率不明、风险难控、校园代理人无资质、不文明催收等，以加强对学生金融、法律和网络安全知识普及教育，同时各班级结合一些其他常见诈骗案例，提醒同学们在防范校园网贷风险的同时也要留意诸如网络兼职、电信诈骗等陷阱，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要强化消费观和创业观教育，引导学生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追求奢侈品，不贪图虚荣，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要大力营造崇尚节约的校园文化环境，倡导树立文明、理性、科学的消费观和创业观。
3、加强教育整治工作：各系要在全面摸底排查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好本系“校园贷”教育整治工作。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措施。分解细化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务求实效长效；对排查出的问题要记录在案，跟踪整改，闭环管理；要形成书面总结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建议）于12月23日前书面报保卫处（电子版分别发送至保卫处、学生处）。
                                       保卫处、学生处
                                      2016年12月12日




